附件4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达标情况抽查表

机构名称（盖章）：   市    县（市区）    机构     抽查时间：

	序号
	项目

分类
	规范要求
	达标结果

	
	
	
	符合
	不符合

	1
	基本

要求
	符合消防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2
	
	符合卫生健康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3
	
	符合环保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4
	
	符合食品药品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5
	
	符合建筑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6
	
	符合特种设备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7
	
	符合安全标志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8
	
	护理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9
	
	制定和落实昼夜巡查、交接班制度
	
	

	10
	
	制定和落实老年人个人信息和监控内容保密制度
	
	

	11
	
	禁止在养老机构内兜售保健食品、药品
	
	

	12
	
	对污染织物单独清洗、消毒、处置
	
	

	13
	
	老年人生活、活动区域禁止吸烟
	
	

	14
	安全风险评估
	开展“九防”等安全风险评估
	
	

	15
	服务

防护
	防噎食
	
	

	16
	
	防食品药品误食
	
	

	17
	
	防压疮
	
	

	18
	
	防烫伤
	
	

	19
	
	防坠床
	
	

	20
	
	防跌倒
	
	

	21
	
	防他伤和自伤
	
	

	22
	
	防走失
	
	

	23
	
	防文娱活动意外
	
	

	24
	管理

要求
	制定和落实应急预案、突发事件报告程序
	
	

	25
	
	安全隐患整改、排除
	
	

	26
	
	制定安全教育年度计划、开展安全教育
	
	

	抽查结论：

	养老机构负责人（签字）：      抽查小组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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